
 

 

 

 

 通政复〔2018〕16号 

 

市政府关于南通市通州城区 

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 

 

市规划局： 

你局2018年2月6日《关于调整南通市通州城区控制性详细规

划的请示》（通规发〔2018〕13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原则同意通州城区F1-01、F4-05、B2-07等地块10项控

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内容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将老城区单元F1-01地块内幼儿园用地调整为社区居

住服务设施用地，幼儿园用地调整至老城区单元C4-07； 

（二）将老城区单元F4-05地块和F4-06地块幼儿园用地、居

住用地调整为特殊教育用地及行政办公用地。幼儿园用地调整至

世纪大道单元A1-32地块，并在地块东侧、南侧增加7米宽支路； 

（三）将老城区单元B2-07地块小学用地调整至老城区单元

D2-03地块，原老城区单元B2-07地块调整为居住用地及公园绿

地，幼儿园用地保留。将老城区单元B3-05地块和B3-08地块居住

用地调整为生产研发及环卫用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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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将新城区单元D1-07地块和D1-08地块商业居住混合用

地、居住区级综合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调整为医院用地，新城区单

元D1-03地块增加居住区级综合服务设施用地，新城区单元

D1-04地块社会停车场用地位置进行微调，幼儿园用地调整至牡

丹江路东、运盐河路南侧，并将太湖东路向北拓宽，道路红线宽

度由16米调整至35米； 

（五）将新城区单元E2-05地块医院用地调整为商业商务用

地； 

（六）将高新区南区单元H1-4地块行政办公用地调整为商业

居住混合用地； 

（七）将高新区西区单元A1-10地块加油站用地调整至银河

新区单元E-10地块； 

（八）在新城区单元C1-10地块商业商务用地增加公交首末

站用地； 

（九）将高新区南区单元K1-11地块消防站用地调整为商业

商务混合用地及公园绿地，消防站用地调整至高新区南区单元

F2-9地块； 

（十）将老城区单元A3-05地块和A3-07地块通州中专地块内

部的河流水系局部调整。 

二、调整后的南通市通州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公共配

套、路网及用地性质应作为强制性内容予以控制。 

三、本次调整后的规划一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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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。确需对该规划进行调整或修改，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乡规划法》规定的程序报批。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18年2月27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通州区政府。 


